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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公司自愿披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标准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7 年 6 月修订)规定，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未达到该

备忘录所述标准的日常经营合同，应当按照董事会确定的披露标准进行披露，不

得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上市公司应当对外披露该披露标准。 

为使广大投资者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同时保证信息披露

的公平性，公司将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自愿披露标准调整为：公司签订的单个合同

金额达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15%以上且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 5,000万元，应及时披露。若达到上述自愿披露标准的日常经营合同涉及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情况，或披露可能导致公司违反国

家有关保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豁免披露涉密信息或者申请对涉密信息脱密处理后披露。除此之外的其他日

常经营性合同披露标准，公司将继续遵守《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和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